门头沟区潭柘寺镇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一、执法主体情况

我镇行政执法主体名称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人民政府，仅此唯一执法主体；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性文件及市政府下放至基层的行政执法权限，开展本辖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。
二、执法岗位设置、执法人员在岗及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结合职权事项和执法实际，我镇内设综合行政执法队，负责具体执法工作；设置行政执法岗位数2个，其中A类岗位数量2个。执法人员在岗6人，岗位人员关联率100%，A岗人员参与执法率100%。
三、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

我镇行政职权事项共有504项，包括行政许可4项、行政处罚366项、行政给付6项、行政检查28项、行政确认14项、公共服务54项、其他类9项。

2025年，我镇掌上办、网上办，窗口办等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3393(不包括流动人口生育）余件，其中流动人口生育服务0件；社保卡补换卡领卡211件、正式挂失与补卡125件、换卡95件；残疾人失能护理补贴15件；个人就业登记424件；丧葬费补助63件；社会化退休清洁能源自采暖补贴6件；社会化退休64件；变更定点医疗机构5件；灵活就业申请及延期19件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526件；灵活就业状况报告3120件、档案转出8件；超转人员改医院2件；社保业务下沉办理240件；保障性住房申请、变更、复核、审核、解锁、终止、信息确认业务246件；领医保存折0件；领退休证56件；灵活就业停止106件；打印权益记录86件；定点医疗机构查询358件；出具存档证明0件；电话咨询2324件。承办政务服务相关“接诉即办”案件0件，基本得到满意答复。

四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
2025年是否按照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开展执法检查，共开展行政执法检查597件，检查量较2024年提升/降低-32.77%（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增加相关内容）；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，对同一企业检查的最高频次为4次；本级部署的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检查频次为1次。

本单位年度入企检查均严格遵循本级/上级/已公布的频次上限要求，不存在超上限检查情形；特殊情形检查是留存线索来源凭证，未出现不合理高频检查。

五、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

年内作出行政处罚27件。其中普通程序行政处罚27件。撤销立案0件。没收露天烧烤工具1件。
六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
2025年收到信访件389批551人次，出具依法分类告知书50份，直接立案处理0件。

七、其他需要公示的情况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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